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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重庆市北部新区金渝大道9号中国汽研行政楼405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64,949,18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6.218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周玉林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公司董事、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刘安民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总会计师黄延君、总法律顾问抄佩佩

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4,930,984 99.9972 18,200 0.0028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4,930,984 99.9972 18,200 0.0028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4,930,984 99.9972 18,200 0.0028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及2024年度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4,930,984 99.9972 18,200 0.0028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4,930,984 99.9972 18,200 0.0028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0,216,816 99.9860 18,200 0.014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0,721,685 99.3642 4,227,499 0.6358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4年度审计服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4,930,984 99.9972 18,200 0.0028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审定董事、监事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4,930,984 99.9972 18,200 0.0028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0,552,885 99.3388 4,396,299 0.6612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40,098,516 99.9546 18,200 0.0454 0 0.0000

6

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40,098,516 99.9546 18,200 0.0454 0 0.0000

7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35,889,217 89.4620 4,227,499 10.5380 0 0.0000

8

关于续聘2024年度审计服务机构的议

案

40,098,516 99.9546 18,200 0.0454 0 0.0000

9

关于审定董事、 监事2022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40,098,516 99.9546 18,200 0.0454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第6项议案为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

方，该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534,714,168股，在第6项议案表决时履行了回避义务。

2、上述第10项议案为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得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上述第5、6、7、8、9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4、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5、本次会议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3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国宝、郭光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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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21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21日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1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69号院11号楼6层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晓峰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或授权现场代表）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4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209,752,

6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4901%（占有公司表决权股份总数为公司总股本2,669,526,415

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10,147,800股，下同）。

（1）现场投票情况：通过现场（或授权现场代表）投票的股东9名，其中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160,965,7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6555%。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和交易系统投票的股东5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48,786,94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345%。

2、中小投资者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或授权现场代表）和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12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409,526,14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比例为15.399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名，代表股份360,739,20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64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数为48,786,942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345%。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有关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209,705,23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1%；反对300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2%；弃权47,14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09,478,7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99.9884%； 反对300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弃权47,

14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5%。

本议案审议通过。

2、审议《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209,705,23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1%；反对300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2%；弃权47,14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09,478,7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99.9884%； 反对300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弃权47,

14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5%。

本议案审议通过。

3、审议《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1,209,705,23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1%；反对300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2%；弃权47,14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09,478,7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99.9884%； 反对300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弃权47,

14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5%。

本议案审议通过。

4、审议《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1,209,705,23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1%；反对300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2%；弃权47,14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09,478,7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99.9884%； 反对300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弃权47,

14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5%。

本议案审议通过。

5、审议《关于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409,478,7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4%；反对300股，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47,14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09,478,7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99.9884%；反对3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47,149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5%。

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表决通过。 关联股东北京海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公司646,

084,107股股份，关联股东北京海淀科技金融资本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154,142,428股股份

已回避表决。

6、审议《关于公司2023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同意1,209,705,23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1%；反对47,449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09,478,7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99.9884%；反对47,449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6%；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审议通过。

7、审议《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三分之一的议案》

同意1,209,705,23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1%；反对300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2%；弃权47,14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09,478,7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99.9884%；反对3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47,149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5%。

本议案审议通过。

8、审议《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4-2026年）》

同意1,209,705,23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1%；反对300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2%；弃权47,14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09,478,7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99.9884%；反对3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47,149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5%。

本议案审议通过。

9、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1,209,705,23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1%；反对300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2%；弃权47,14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09,478,7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99.9884%；反对3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47,149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本议案审议通过。

10、审议《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同意1,209,705,23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1%；反对300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2%；弃权47,14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09,478,7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99.9884%；反对3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47,149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5%。

本议案审议通过。

本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上述各项议案外，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提交的《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

告》,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28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

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张晓明、郭惟亭

3、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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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对中小股东表决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董监高人员及单独或合

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05月21日（星期一）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05月21日－2024年05月2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05月21日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05月21

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沙秀路99号亚厦中心A座12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

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4、召集人：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丁泽成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4年05月15日

7、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公司股权登记日股份总数为1,339,996,498股，其中公司回购股份41,246,404股，上市公司回购专

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298,750,094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

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1人，合计持有股份766,168,63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9928%。

关联股东亚厦控股有限公司、丁欣欣、张杏娟、丁泽成在审议议案十时回避表决，共持有710,356,

785股。 扣除关联股东所持有股份，本次参加议案十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55,811,853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855%。

关联股东王震在审议议案十一时回避表决，共持有5,599,747。扣除关联股东所持有股份，本次参加

议案十一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760,568,8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8152%。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4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752,942,76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9744%。

关联股东亚厦控股有限公司、丁欣欣、张杏娟、丁泽成在审议议案十时回避表决，共持有710,356,

785股。 扣除关联股东所持有股份，本次参加议案十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42,585,976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377%。

关联股东王震在审议议案十一时回避表决，共持有5,599,747。扣除关联股东所持有股份，本次参加

议案十一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747,343,0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7924%。

（2）通过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7人，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3,225,87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84%， 在审议议案十时回避表

决，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478%； 在审议议案十一时回避表决，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228%。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8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50,212,

10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662%。 在审议议案十时回避表决，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338%；在审议议案十一时回避表决，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829%。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764,983,63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8453%；反对344,70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450%；弃权840,3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0.1097%。

（2）《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64,983,63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8453%；反对344,70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450%；弃权840,3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0.1097%。

（3）《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65,241,03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8789%；反对87,30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114%； 弃权840,30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0.1097%。

（4）《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65,241,03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8789%；反对87,30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114%； 弃权840,30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0.1097%。

（5）《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765,823,93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9550%；反对344,70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450%； 弃权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49,867,4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3135%；反对344,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6865%；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6）《关于向银行和非银行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64,211,51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7446%；反对1,957,125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2554%； 弃权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0.0000%。

（7）《关于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孙公司之间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64,211,51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7446%；反对1,957,125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2554%； 弃权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48,254,98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1023%；反对1,957,12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8977%；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8）《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和信托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59,150,81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0840%；反对7,017,825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9160%； 弃权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43,194,28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6.0236%；反对7,017,82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3.9764%；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9）《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54,316,86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8.4531%；反对11,851,777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1.5469%； 弃权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38,360,32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6.3966%；反对11,851,77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3.6034%；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10）《关于确认公司2023年度董事、高管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5,644,05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6993%；反对87,30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1564%； 弃权80,50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0.144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50,044,3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9.6658%；反对87,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739%；弃权80,5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603%。

（11）《关于确认公司2023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60,401,09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9779%；反对87,30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115%； 弃权80,50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0.010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50,044,3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9.6658%；反对87,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739%；弃权80,5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603%。

（12）《关于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4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65,161,33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8685%；反对87,70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114%； 弃权919,60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0.12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49,204,8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9939%；反对87,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747%；弃权919,6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8314%。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作了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述职报告全文内容于

2024年4月30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询。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

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公司与会董事签字的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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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现金管理种类：银行理财产品

● 本次现金管理金额：人民币18,303.07万元

● 履行的审议程序：公司于2024年4月2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

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

公司在不影响募投项目资金使用进度安排及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62,

0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适时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

包括但不限于银行理财产品、银行存款类产品、结构性存款、券商理财产品、券商收益凭证、大额存单等，

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

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期满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管账户。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额度范围内行使该

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具体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对本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 特别风险提示：尽管公司本次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产品，但仍

不排除因市场波动、宏观经济及金融政策变化、操作风险等原因引起的影响收益的情况。

一、本次现金管理概况

（一）现金管理目的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在保证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实施的前提下，公司将

合理利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增加资金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投资回报。

（二）现金管理金额

本次现金管理金额为人民币18,303.07万元。

（三）资金来源

1、资金来源的一般情况

本次现金管理的资金来源系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2、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1〕3550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8,247.45万股，发行价格为11.76元/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96,989.99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95,904.25万

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为2022年4月8日，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验，并出具了XYZH/2022BJAA110173号《验资报告》。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并

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已开立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开户单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截至2023年12月31

日余额

用途 存储方式

1

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

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共

和新路支行

1109092937106

56

20,217.71

智慧给排水生产研发基地

项目（注1）

活期

2

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

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嘉

定支行

3100690790130

05561171

0.00

智慧给排水生产研发基地

项目；补充流动资金

已销户

3

江苏威派格智慧水务有限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外冈支行

3105017941000

0001509

979.13

智慧给排水生产研发基地

项目

活期

合计 21,196.84 一 一

注1：以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智慧给排水生产研发基地项目”全称为“年产农村饮用水泵站及加压

设备2000套、智慧加药系统2000套、集装箱一体化水厂200套、大型装配式水厂20套的智慧给排水生产

研发基地项目” 。

（四）现金管理的投资方式和基本情况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共和新路支行

银行理财

产品

招商银行单位协定存款 18,303.07

结息日或清户日人民银行公布的

协定存款基准利率

基本存款额度（万元）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50 12个月 保本型 / 否

公司本次使用人民币合计18,303.07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该产品为保本型，符

合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使用条件要求，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进

行。

（五）现金管理期限

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期限为12个月，即2024年5月17日至2025年5月16

日。

二、审议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于2024年4月2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分

别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投项

目资金使用进度安排及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62,0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适时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包括但不限于银行理财

产品、银行存款类产品、结构性存款、券商理财产品、券商收益凭证、大额存单等，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期

满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管账户。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额度范围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

同文件，具体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事项出具了明确的

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 《威派格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26）。

三、现金管理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一）风险分析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投资产品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

品，风险可控。 产品存续期间，公司与受托方保持密切联系，及时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

制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性。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

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尽管公司购买的产品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产品，但仍不排除因市场波动、宏观经济及金融

政策变化、操作风险等原因引起的影响收益的情况。

（二）风控措施

1、严格筛选投资对象，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经营效益好、资金运作能力强的

单位所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产品。

2、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建立台账对理财产品进行管理，做好资金

使用的核算工作，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保证募集资

金安全。

3、公司审计部根据其职责，对现金管理业务进行审计监督。

4、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

计。

5、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规定和要求，及时披露公司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

四、现金管理对公司的影响

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资金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多投资回报，不会对公司

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造成重大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4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33,932.41 336,905.57

负债总额 125,902.29 136,744.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2,907.13 193,602.71

2023年度（经审计） 2024年1-3月（未经审计）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2,496.13 -21,886.97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定，公司现金管理的本金计入资产负债表中

“交易性金融资产”科目，到期取得收益计入利润表中“投资收益”科目，最终以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五、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公司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类

型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本金金额

1 非公开

招商银行

对公智能通知存款

13,921.35 13,921.35 328.58 -

2 非公开 广发证券收益凭证 2,000.00 2,000.00 33.81 -

3 非公开 中信建投收益凭证 1,000.00 1,000.00 14.62 -

4 可转债 华安证券收益凭证 1,000.00 1,000.00 7.67 -

5 非公开 银河证券收益凭证 2,000.00 2,000.00 9.89 -

6 可转债 华安证券收益凭证 1,000.00 - - 1,000.00

7 可转债 中信证券收益凭证 1,000.00 1,000.00 6.41 -

8 可转债 中信建投收益凭证 1,000.00 - - 1,000.00

9 非公开 东北证券收益凭证 500.00 - - 500.00

10 非公开 东北证券收益凭证 500.00 - - 500.00

11 可转债 东方财富证券收益凭证 2,000.00 2000 6.67 -

12 非公开 东北证券收益凭证 1,000.00 - - 1,000.00

13 非公开 招商银行单位协定存款 18,303.07 - - 18,303.07

合计 45,224.42 22,921.35 407.65 22,303.07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8,303.07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9.02%

最近12个月现金管理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的绝对值（%） 20.14%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22,303.07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39,696.93

总理财额度 62,000.00

注：序号13为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

特此公告。

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442� � � � � � � � �证券简称：龙星化工 公告编号：2024-044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暨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本次会议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的通知：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30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会议通知。

2、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21日下午2: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1日上午9:

15-9:25，9:30-11:30， 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5月21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中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河北省沙河市东环路龙星街1号公司第2会议室

4、召集人：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聘请的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

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57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150,

059,820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的总股份数的30.5733%。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5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149,780,020股，占

本公司有表决权的总股份数的30.5163%。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5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79,80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570%。

4、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48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48,915,418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9.9661%。

四、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龙星化工2023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49,981,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6%；反对74,

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7%；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龙星化工2023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49,981,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6%；反对74,

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7%；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龙星化工〈2023年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9,981,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6%；反对74,

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7%；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48,836,8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8393%；反对7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25%；弃权4,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2%。

表决结果：通过

（四）审议《龙星化工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149,981,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6%；反对74,

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7%；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表决结果：通过

（五）审议《龙星化工2023年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49,981,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6%；反对74,

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7%；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表决结果：通过

（六）审议《龙星化工2023年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150,046,0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8%；反对9,

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48,901,6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718%；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0%；弃权4,0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2%。

表决结果：通过

（七）审议《龙星化工2023年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报酬的议案》

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146,734,7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65%；反

对74,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8%；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48,836,8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8393%；反对7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25%；弃权4,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2%。

表决结果：通过

（八）审议《龙星化工〈2023年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审计说明〉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9,981,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6%；反对74,

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7%；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48,836,8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8393%；反对7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25%；弃权4,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2%。

表决结果：通过

（九）审议《关于聘请2024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9,981,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6%；反对74,

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7%；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48,836,8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8393%；反对7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25%；弃权4,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2%。

表决结果：通过

（十）审议《关于龙星化工2024年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融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9,981,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6%；反对74,

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7%；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表决结果：通过

（十一）审议《关于龙星化工2024年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9,981,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6%；反对74,

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7%；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48,836,8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8393%；反对7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25%；弃权4,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2%。

表决结果：通过

（十二）审议《关于焦作龙星2024年为龙星化工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9,981,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6%；反对74,

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7%；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48,836,8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8393%；反对7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25%；弃权4,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2%。

表决结果：通过

（十三）审议《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9,981,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6%；反对74,

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7%；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48,836,8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8393%；反对7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25%；弃权4,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2%。

表决结果：通过

五、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二)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二)�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3836� � � � � � � � �证券简称：海程邦达 公告编号：2024-027

海程邦达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119,506,264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119,506,264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5月27日。 因2024年5月26日为非交易日，故顺延至下一交易

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1年4月30日下发的 《关于核准海程邦达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573号）核准，海程邦达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股）5,131万股，并于2021年5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挂牌上市。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涉及股东4名，分别为唐海、青岛泛海达商务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泛海达” ）、青岛恒达斯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恒达斯

邦” ）、青岛华正德商务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正德” ），限售股份共计119,506,264股，锁定期

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36个月，将于2024年5月27日起上市流通（因2024年5月26日为

非交易日，故顺延至下一交易日）。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成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变

化的情况。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的承诺，本次申请限售股上市流通的股东对其所持股份

锁定情况承诺如下：

（一）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唐海的承诺

1、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对于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基

于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有的股份而享有的送红股、转增股本等股份，亦遵守上述锁定期的约

定。

2、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

人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6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3、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指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因公司上市后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

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下同），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所

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4、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本人如减持发行人股份，每年减持数量不超过本承诺人所持海程邦达股份

总数的20%，减持价格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且不低于发行价（如遇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作相

应调整），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锁定期届满超过两年后，本人拟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要

求进行减持，且不违背本人已作出承诺，减持方式包括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或其他上海证

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

本人减持所持发行人股份时，将及时履行减持计划公告、报备等程序。

5、本承诺函出具后，若适用于本人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对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减持

有其他规定的，本人承诺按照该等规定执行。

6、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若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 本人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

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果本人因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而获得收入的，所得的收入归发行人所有，本人

将在获得收入的五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发行人指定账户； 如果因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

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二）公司股东泛海达的承诺

1、本合伙企业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合伙企业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对于本合伙企业持有的基于发行人本次

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有的股份而享有的送红股、转增股本等股份，亦遵守上述锁定期的约定。

2、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本合伙企业如减持发行人股份，每年减持数量不超过本承诺人所持海程邦

达股份总数的20%，减持价格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且不低于发行价（如遇除权除息事项，发行

价作相应调整），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锁定期届满超过两年后，本合伙企业拟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规则要求进行减持，且不违背本合伙企业已作出的承诺，减持方式包括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

易或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

本合伙企业减持所持发行人股份时，将依法及时履行减持计划公告、报备等程序。

3、本承诺函出具后，若适用于本合伙企业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对本合伙企业所持公

司股份减持有其他规定的，本合伙企业承诺按照该等规定执行。

若本合伙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 本合伙企业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

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果本合伙企业因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而获得收入的，所得的收入

归发行人所有，本合伙企业将在获得收入的五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发行人指定账户；如果因本合伙企

业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合伙企业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三）公司股东恒达斯邦、华正德的承诺

1、本合伙企业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合伙企业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对于本合伙企业持有的基于发行人本次

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有的股份而享有的送红股、转增股本等股份，亦遵守上述锁定期的约定。

2、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本合伙企业如减持发行人股份，减持价格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

且不低于发行价（如遇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作相应调整），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锁定期届满超过两年后，本合伙企业拟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规则要求进行减持，且不违背本合伙企业已作出的承诺，减持方式包括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

易或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

本合伙企业减持所持发行人股份时，将依法及时履行减持计划公告、报备等程序。

3、本承诺函出具后，若适用于本合伙企业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对本合伙企业所持公

司股份减持有其他规定的，本合伙企业承诺按照该等规定执行。

若本合伙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 本合伙企业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

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果本合伙企业因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而获得收入的，所得的收入

归发行人所有，本合伙企业将在获得收入的五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发行人指定账户；如果因本合伙企

业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合伙企业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股东均严格履行了承诺，不存在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形。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符合相关股东做出的承诺，相关信息披露真实、

准确、完整。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19,506,264股；

（二）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5月27日；

（三）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单位：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单位：股）

剩余限售股数

量

1 唐海 54,250,000 26.43% 54,250,000 0

2 泛海达 53,630,385 26.13% 53,630,385 0

3 恒达斯邦 7,670,000 3.74% 7,670,000 0

4 华正德 3,955,879 1.93% 3,955,879 0

合计 119,506,264 58.23% 119,506,264 0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1 首发限售股 119,506,264

合计 119,506,264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19,506,264 -119,506,264 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85,728,973 119,506,264 205,235,237

股份合计 205,235,237 0 205,235,237

特此公告。

海程邦达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2日


